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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物协〔2021〕32 号

关于调整组织推荐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

协会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委员、物业服务

评价委员会委员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我会于2020年4月8日发出内物协[2020]9号文件《关于

组织推荐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物业服务评价委员会

委员的通知》、2020年5月20日发出内物协[2020]14号文件

《关于组织推荐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人力资源发展

委员会委员的通知》，由于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将有

关事项调整如下：

一、对组织推荐两委员会委员的调整

已组织推荐两委员会的申报人员经内蒙古自治区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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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协会审核通过后全部录入协会专家库。

二、对推荐职务调整

1.两委员会分别设立主任委员1人、委员16-20人。原设

立的副主任委员，秘书长职务取消。

2.主任委员由协会会长从协会专家库成员中筛选聘任、

委员由新任主任委员从协会专家库成员中筛选聘任。

3.主任委员和委员任期与协会任期一致。

三、对推荐范围、征集办法、任职条件调整

参照协会入库专家的推荐范围、征集办法、任职条件执

行。

四、对主要职责及任务调整

(一)物业服务评价委员会主要职责及任务

1.调查、研究、收集、汇总、编制各地区物业服务成本

预算，分类制定各地区、各业态物业服务成本最低下限，并

不断更新；

2.开展物业服务招标评价工作，为开发建设单位和业主

大会（业主委员会）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前就物业服务内容、

标准、费用进行技术咨询和评价；

3.开展物业服务投标评价工作，结合各地区物业服务成

本最低下限，对明显低于成本价严重影响合同履约进行投标

的物业服务进行评价；

4.开展物业服务合同履约评价工作，为开发企业和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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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（业主委员会）对物业服务质量、标准提出的质疑进行

评价；

5.开展物业承接查验评价工作，就建设单位向物业服务

企业、物业服务企业向业主移交物业服务项目的内容和标准

进行评价；

6.开展物业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，规范物业行业服务

企业经营活动，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自律，促进物业服

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就物业服务企业信用建设进行评价；

7.开展物业行业项目管理贯标评价工作，学习推广物业

管理服务地方标准，贯彻执行物业管理服务地方标准，促进

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标准化建设发展，就物业服务管理项目

贯标工作进行评价；

8.协会交办的其他评价工作。

(二)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主要职责及任务

1.调查、研究行业人力资源现状，了解行业高级管理人

才、专业技术人才、普通用工的招聘管理、岗位培训、薪酬

水平、用工缺口、人力资源成本等情况；

2.制定行业人力资源发展规划，解决行业人力发展遇到

的紧迫问题；

3.建立行业人才长效培养机制和培养计划，为行业输送

专业人才；

4.组织开展专题岗位技能培训，提升企业在岗人员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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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和职业素养；

5.协助开展行业岗位能力评价、从业人员岗位能力和信

用信息记录工作；

6.建立与退役军人、高等院校、培训机构、人力资源企

业等单位的合作机制，搭建人力资源信息平台，共享人力资

源数据，畅通企业人才、人员招聘渠道；

7.开展物业行业人力技能标评价工作，对高级物业管理

师、物业管理师、助理物业管理师的技能进行评价，对秩序

维护员、保洁员、工程运维员、绿化养护员、家政服务员等

工作技能进行评价；

8.完成协会交办的其他人力资源工作。

2021 年 9 月 17 日


